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的申请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

申请人应当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并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企业或者拟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境外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与所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相适

应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符合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

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对出厂产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的项目实施逐批检验。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时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和《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婴

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注册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申请书； 

（二）申请人主体资质证明文件； 

（三）原辅料的质量安全标准； 

（四）产品配方研发报告； 

（五）生产工艺说明； 

（六）产品检验报告； 

（七）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的证明材料； 

（八）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